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征询

《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涉及

建筑物施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完善既有住宅使用功能，提高宜居水平，方便居民生活，现将我局代拟的《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涉及建筑物施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意见。征求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7月24日。

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如有反馈意见，请通过以下方式向我局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

一、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建议寄至：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601室建筑市场监管科收（邮政编码：528200），并在信封上注明“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涉及建筑物施工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意见和建议”的字样。

二、通过传真方式将意见和建议传至：0757-81213215。

三、通过邮件发送至jsj_jgk@nanhai.gov.cn。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涉及建筑物施工

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17日        
